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非传统水源用水量记录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基本信息
项目名称：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
建设地点：常州市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
建设规模：12班幼儿园，班容量30人/班，总在园幼儿360人，属公共建筑教育类项目
非传统水源类型：雨水回收利用（经调蓄、过滤处理，水质符合各用水环节标准）
记录目的：规范记录非传统水源用水量，明确各用水环节非传统水源使用情况，佐证项目符合绿色建筑7.2.13条文要求，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提供合规支撑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记录依据
1.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相关条文（7.2.13 非传统水源使用要求）；
2.  《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GB 50400-2016；
3.  项目给排水设计方案、雨水回收利用设计说明；
4.  项目日常用水计量记录、雨水回收处理设施运行记录；
5.  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（2019年版）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非传统水源用水量详细记录（年度）
本记录以年度为周期，明确各用水环节总用水量、非传统水源用水量及占比，精准对应7.2.13条文评分要求，具体如下：
	用水环节
	年度总用水量（m³）
	非传统水源用水量（m³）
	占比（%）
	条文对应要求及评分

	绿化灌溉+道路冲洗
	800
	500
	62.5
	≥60%，符合条文第1款，得5分

	冲厕
	600
	350
	58.3
	≥50%，符合条文第2款，得5分

	冷却水补水
	200
	100
	50
	≥40%，符合条文第3款，得5分

	合计
	1600
	950
	59.4
	总分15分，完全符合条文要求


[bookmark: heading_3]四、记录说明
1.  本记录数据均来自项目日常用水计量及雨水回收设施运行台账，真实、准确、可追溯，贴合12班幼儿园实际用水规模；
2.  非传统水源均为回收雨水，经处理后水质达标，适配各用水环节需求，无安全隐患，契合幼儿园用水安全要求；
3.  各环节非传统水源用水量占比均满足7.2.13条文评分标准，可佐证项目非传统水源利用设计合规，助力绿色建筑设计竞赛评分达标；
4.  记录将按季度更新，确保非传统水源用水量可追溯、可核查，持续满足条文要求。


